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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56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

2023-029

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增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霅水桥路618号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兴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9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72,039,

99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0.461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14,899,029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9.8624%。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7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140,966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0.5993%。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计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72,115,79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3.3770%。

（五）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72,025,25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

反对4,02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弃权10,72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纪宇轩律师、骆沙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5009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

2023-028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时间过半

未实施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李志彪先生系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悦护理” 或“公

司”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持有豪悦护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份35,720,000股，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方式取得17,502,800股，通过增持的方式取得370,285股，总计53,593,085股，占豪悦护理总股本的比例为34.5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

2023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3）。李志彪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370,28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5%（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

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

内进行。

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志彪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获悉减持计划时

间已过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志彪先生尚未开始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志彪 5%以上第一大股东 53,593,085 34.53%

IPO前取得：35,720,000股； 其他

方式取得：17,502,8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70,285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李志彪 53,593,085 34.53% 李志彪和朱威莉系配偶关系， 李诗源

为李志彪和朱威莉的女儿， 三人共同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希望众创系豪

悦股份部分员工、 实际控制人及其亲

属的持股平台， 其中朱威莉为希望众

创普通合伙人， 持有希望众创40%的

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李

志彪为希望众创有限合伙人， 持有希

望众创11.00%的合伙份额。 除上述股

东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朱威莉 33,920,744 21.85%

李诗源 9,370,312 6.04%

杭州希望众创实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247,272 4.02%

合计 103,131,413 66.4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李志彪

0

0.00%

2023/2/14 ～

2023/8/11

集中竞价

交易

0.00-0.00 0.00 53,593,085 34.5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公司大股东李志彪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止2023年5月12日，大股东李志彪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开始实施，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李志彪先生将根据自

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相关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及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减持期间，李志彪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

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20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777号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普通股股东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0,756,9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0,756,9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59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59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凌云剑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伍俊芸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756,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 年 度 利

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

1,180,4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 于 续 聘

2023 年 度 审

计机构的议案

1,180,4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 于 2023 年

度董事薪酬的

议案

1,180,4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 于 2023 年

度监事薪酬的

议案

1,180,4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龙、梁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出席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332

证券简称：中科蓝讯 公告编号：

2023-040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完成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848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1.66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274,98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上市手续费用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16,057.24万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258,922.7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7月12

日出具了《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PO募集资金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6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3年4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29）。

二、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41025900040077283， 开户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 圳布吉 支行）、 超 募资 金账户 （账号 ：

4102590004007729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变更为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西海岸支行新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超募资金账户，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

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近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海岸支行新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超募资金账户，并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海岸支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投项目

“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41025900040077283，开户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超募资金账户（账号：4102590004007729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布吉支行）已注销，其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新开立专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

用途

账户余额

（万元）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西海岸支行

4000023919200465881

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4,789.66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西海岸支行

4000023919200465757 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4.34

注：上述金额为截至2023年5月12日的账户余额。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海岸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或“中金公司”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如下：

（1）账号为：4000023919200465881，该专户仅用于甲方Wi-Fi蓝牙一体化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投向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账号为：4000023919200465757，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

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保本型产品进行存储，并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

述保本型产品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保本型产品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上述产

品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3、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

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志伟、潘志兵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

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

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任何一方

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10、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三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争议方友

好协商解决。 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

程序在北京仲裁。 三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本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因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变更等原因

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及解约业务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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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6日以电子邮件发出，并以电话方式确认。

3、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精达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

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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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

2.本次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精达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

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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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交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常州恒丰特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丰特导”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

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恒丰特导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一、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恒丰特导自2016年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挂牌以来，经营情况良

好，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

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二、恒丰特导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恒丰特导成立于2001年7月2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7,171.83万元，注册地江苏省常州市西太湖科技产业园长汀路

290号，法定代表人陈鼎彪。 主要经营特种导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为下游行业客户提供镀银线、镀锡线及镀镍线。

2、股权结构

恒丰特导于2016年3月1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公司挂牌 （证券代码836249），2022年5月23日调入创新层。

截至目前，前十大股东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72,363,900 42.14%

铜陵顶科镀锡铜线有限公司 66,188,300 38.54%

常州瑞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0,000 3.64%

李晓 2,000,000 1.16%

张军 2,000,000 1.16%

张军强 1,750,000 1.02%

史忆文 1,750,000 1.02%

陈鼎彪 1,650,000 0.96%

储忠京 1,645,500 0.96%

周晖 1,100,000 0.64%

合计 156,697,700 91.24%

三、恒丰特导本次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2．本次发行股票面值：

人民币1.00元。

3．本次发行股数：

恒丰特导本次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不超过57,239,434股（含本数，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或不超过

65,825,349股（含本数，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恒丰特导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选择使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份不超过

本次发行股份的15%（即不超过8,585,915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恒丰特导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

行的实际情况协商，并经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确定。

本次发行不涉及恒丰特导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4．本次发行定价方式：

通过恒丰特导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网下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最终定价方式由恒丰特导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协商确定。

5．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底价为6.42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恒丰特导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况、恒丰特导成长性等因素

以及询价结果，并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价格协商确定。 如果将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恒丰特导将视情况调整

发行底价。

6．本次发行对象：

已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认购的除外。 发行人数不少于

100人，发行后恒丰特导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

7．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8．募集资金用途：

恒丰特导对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运用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高性能特种导体智能制造项目 23,502.18 23,500.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627.57 6,5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6,000.00

合计 36,129.75 36,000.00

恒丰特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恒丰特导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超出部

分将用于补充与恒丰特导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不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并在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恒丰

特导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再用于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若本次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以上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则不足部分由恒丰特导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

等方式解决。

9．发行前滚存利润及未弥补亏损的分配方案：

恒丰特导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形成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上市后的全体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比

例共同享有。

10．发行完成后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恒丰特导股票将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当日恒丰特导股票即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恒

丰特导将遵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关于锁定期的要求。

11．决议有效期：

自恒丰特导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若在此有效期内恒丰特导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上市完成之日。

12．其他事项说明：

最终发行方案以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方案为准。

四、风险提示

1.恒丰特导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 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2.恒丰特导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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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

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龚嵘鹏先生、卢

丹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龚嵘鹏：男，汉族，中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统计师职称；2002年—2008年在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8年—2012年任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助理；2012年—2014年任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本部

部长、总经理助理；2014年至今，任公司成本部部长、总经理助理；2017年5月25日起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卢丹：女，汉族，中国籍，大学专科学历，英语专业；1998年—2004年在四川乐山振静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工作；2004年

起在公司工作，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纪委办公室主任；2020年7月22日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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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6幢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6,372,1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81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小平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王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高管出席会议。

4、 公司候选董事、监事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709,259 99.8101 3,580,720 0.1457 1,082,133 0.0442

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673,559 99.8087 3,616,420 0.1472 1,082,133 0.0441

3、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709,259 99.8101 3,580,720 0.1457 1,082,133 0.04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839,842 99.8154 4,530,370 0.1844 1,9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0,012,409 99.7410 5,234,270 0.2130 1,125,433 0.046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筹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2,703,792 99.8506 3,666,420 0.1492 1,9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公司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7,312,404 97.1885 69,034,606 2.8104 25,102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选举陈静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9,476,080 99.7192 6,870,932 0.2797 25,100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选举贺正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0,480,438 99.7601 5,887,574 0.2396 4,100 0.0003

9.02、议案名称：选举曾小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9,908,838 99.7368 6,128,274 0.2494 335,000 0.0138

9.03、议案名称：选举王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611,767 98.7884 29,756,245 1.2113 4,100 0.0003

9.04、议案名称：选举秦学玲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5,768,438 99.5683 10,558,474 0.4298 45,200 0.0019

9.05、议案名称：选举李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336,688 99.7950 4,990,224 0.2031 45,200 0.0019

9.06、议案名称：选举陈天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336,688 99.7950 4,990,224 0.2031 45,200 0.0019

9.07、议案名称：选举袁长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0,941,738 99.7789 5,385,174 0.2192 45,200 0.0019

9.08、议案名称：选举胡杨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0,941,738 99.7789 5,385,174 0.2192 45,200 0.0019

9.09、议案名称：选举宋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857,492 99.8162 4,469,420 0.1819 45,200 0.001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63,779,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412,63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75,428,739 94.3318 4,530,370 5.6657 1,900 0.0025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70,796,999 96.2638 2,745,850 3.7335 1,900 0.0027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4,631,740 72.1875 1,784,520 27.812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75,428,739 94.3318 4,530,370 5.6657 1,900 0.0025

5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73,601,306 92.0464 5,234,270 6.5460 1,125,433 1.4076

7

《关于2023年公司对外担保

授权的议案》

10,901,301 13.6332 69,034,606 86.3353 25,102 0.0315

9.01

选举贺正刚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4,069,335 92.6318 5,887,574 7.3630 4,100 0.0052

9.02

选举曾小平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3,497,735 91.9169 6,128,274 7.6640 335,000 0.4191

9.03

选举王军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50,200,664 62.7814 29,756,245 37.2134 4,100 0.0052

9.04

选举秦学玲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9,357,335 86.7389 10,558,474 13.2045 45,200 0.0566

9.05

选举李进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4,925,585 93.7026 4,990,224 6.2408 45,200 0.0566

9.06

选举陈天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4,925,585 93.7026 4,990,224 6.2408 45,200 0.0566

9.07

选举袁长华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74,530,635 93.2087 5,385,174 6.7347 45,200 0.0566

9.08

选举胡杨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4,530,635 93.2087 5,385,174 6.7347 45,200 0.0566

9.09

选举宋英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5,446,389 94.3539 4,469,420 5.5894 45,200 0.05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玉婷、张亦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3-036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产品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的公示信息，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美华东” ） 产品迈华替尼片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 ）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被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

程序，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迈华替尼片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受理号：CXHB1800090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于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的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迈华替尼是一种不可逆EGF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强效小分子抑制剂。 迈华替尼与EGFR(ErbB1)和

HER2(ErbB2)的激酶区域共价结合，不可逆地抑制酪氨酸激酶自磷酸化，导致ErbB信号下调，从而抑制肿瘤生长。

本次迈华替尼片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是基于一项治疗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的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Ⅱ期开放、单臂、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号：CTR20190110）数据，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85.7%，中位无进展

生存期（mPFS）为20.6个月，中位持续缓解时间（mDOR）为22.15个月。 目前的Ⅱ期单臂研究疗效数据提示，迈华替尼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与现有治疗手段（阿法替尼和含铂双药化疗）相比，迈华替尼有提高一线EGFR罕见突变

晚期肺癌患者的ORR并具有持久的DOR及PFS的潜力。

同时公司正在开展迈华替尼对比吉非替尼一线治疗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随机、平行、双盲双

模拟、多中心的Ⅲ期临床试验（登记号：CTR20192297），预计于2023年第二季度获得III期研究PFS事件数后开展上市

申报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在迈华替尼片项目【含用于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的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

疗和用于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的直接研发投入约为23,874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晚期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一种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目前国内尚

无有效的治疗药物获批，存在高度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据我国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16年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据

恶性肿瘤首位，其中新发病例约为82.8万，死亡病例约为65.7万。 约85%肺癌患者为非小细胞肺癌，根据国内超过千人样

本的研究， 其中约50%的NSCLC患者存在EGFR突变，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阳性的患者分别占EGFR

突变患者的2.1%、1.7%及4.4%。 多款EGFR络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被批准用于晚期EGFR常见敏感突变（19

号外显子缺失突变或21号外显子L858R置换突变）肺癌患者的治疗，对于EGFR罕见突变患者，《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

诊疗指南》（2022版）基于阿法替尼被FDA批准用于晚期EGFR罕见突变患者治疗的证据，推荐阿法替尼用于此类患者

的治疗，但是阿法替尼并未在国内获批该适应症。 化疗（及抗血管药物治疗）仍旧是EGFR罕见突变肺癌患者唯一被批

准的晚期一线治疗手段。晚期肺癌患者一线化疗仅能带来15%~57.7%的客观缓解率及4.4� ~8.5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并

不是足够有效的治疗手段，患者仅能达到约两年的总生存期。

目前的Ⅱ期单臂研究疗效数据（ORR为85.7%，mPFS为20.6个月，mDOR为22.15个月）提示，与现有治疗手段（阿

法替尼和含铂双药化疗）相比，公司迈华替尼片用于一线治疗EGFR罕见突变（S768I，L861Q和G719X）晚期NSCLC患

者的疗效，有带来更高的ORR并具有持久的DOR及PFS的潜力，有望为NSCLC患者带来新的有效治疗方案。

根据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在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后，尚需完成后续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药品研发存在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药物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

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本次研发进

展，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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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毛祥波先生、高

级管理人员陈永锋先生及股东陈铭哲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115,680股、843,120股、1,110,32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

本的0.32%、0.24%、0.32%，均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以下简称“IPO前” ）获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4日披露了《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的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毛祥波先生、陈永锋先生及陈铭哲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根据

市场价格情况， 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278,900股、200,000股、1,110,320股，减持比例分别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8%、0.06%、0.32%。

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毛祥波先生、陈永锋先生及陈铭哲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

2023年5月12日，毛祥波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01%；陈永

锋先生及陈铭哲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毛祥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115,680 0.32% IPO前取得：1,115,680股

陈永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843,120 0.24% IPO前取得：843,120股

陈铭哲 5%以下股东 1,110,320 0.32% IPO前取得：1,110,32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毛祥波 40,000 0.01%

2023/3/3～

2023/3/3

集中竞

价交易

7.61-7.61 304,001.18 1,075,680 0.31%

陈永锋 0 0.00%

2023/2/13～

2023/5/12

集中竞

价交易

0.00-0.00 0.00 843,120 0.24%

陈铭哲 0 0.00%

2023/2/13～

2023/5/12

集中竞

价交易

0.00-0.00 0.00 1,110,320 0.3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毛祥波先生、陈永锋先生及陈铭哲先生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督促毛祥波先生、陈永锋先生及陈铭哲先生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要求进

行股份减持，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